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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災害管理的核心 

災害，其本質上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或行為，甚至比人類更早存在這個世界

上。這些現象或行為因為產生「影響了人類生活」、「阻斷了某一群人類的社

會發展」或「對某一群人類造成了衝擊，因而必須得到外界的幫助」，因而被

定義為「災害」。例如：土石流為一種『自然現象』。但若因發生土石流時，導

致人命傷亡，建築物、橋梁、公共建設毀損，造成生命或財產損失，此時就可

稱之為『土石流災害』；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造成台灣嚴重損失，可稱之為重大

天然災害。經常發生在海底的強震，震度雖強但通常不會造成損失，便不能算

是災害。所以，災害是由人類所定義，災害的本身不是災害，只是這種現象影

響到人類，所以我們不應該只看這種現象的表面，而是要去思考「它是如何去

影響到人類」。 

過去，堤防內人們因為堤防蓋好了，不用擔心會再淹水。但其實這個地方

本質上就是一個低漥地區，本身就不適合居住。即使提防蓋好了，淹水的風險

依舊存在。若這些「民眾」遷徙到高處居住，則問題即可解決。一些研究使用

避難模擬軟體去分析火災時人員避難時間，但在演習時或災害現場卻發現理論

與實際有很大的落差，其因素為「人」的關係；再者，如圖 1-1，緊急災害應變

措施計畫就好比一個圓，透過“人”去執行時，往往因而大打折扣，原因在人

的想法、能力和認知上的差異，以至於執行效果不佳。 

所以，所謂「災害管理」，其實並非管理災害，而是管理「人」。因為災害

的發生不可避免，但可在災害發生時，透過各種手段去管理人的行為和想法，

以減輕災害造成的影響。或許，過去吾人做了許多努力，以減少災害的危害。

但如果缺少一份對“人”的尊重與用心，「災害管理」將無法臻於完善。 

二、災害管理的四階段 

災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是針對危險情況的一種持續性、動態

性的規劃管理過程，以減少危險情況的不確定性及降低災害發生之可能。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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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觀念而言，有關災害種類、預防方法、發生時間、應變方式、復原計畫、

政策檢討等，均是災害管理的範疇。如圖 1-1，災害發生之過程可區分為減災

（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

四個階段。各階段將互相影響、彼此搭配，具有環環相扣之關聯性。如某一個

階段未達到完善，將會影響下一階段工作的有效性。 

 

圖 1-1 災害管理的四階段 

在以往不論政府部門、學界與社會大眾均將災變視為突發的單一事件，因

此相關作為明顯侷限於救災與消防等技術性的活動。然衡諸過往的實際情況，

傳統於災變時的作為可發揮的效果仍舊有限。在大規模的災害應變上，由於涉

及救災與救護之單位眾多，各單位的編組常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摒除將災變視

為單一突發事件的觀念，以及不可過度強調消防為主的應變階段，已逐漸成為

共識。惟有體認到：災變是一持續發展的過程，才能累積災變危機處理的能力，

做好災害防救的管理工作。近年，災害防救的重點已開始擴展延伸至對減災及

整備階段的重視，因為災前的風險分析及處理才是最根本。長期性的災害管理

措施，如下圖 1-2 及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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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災害管理與災害風險管理 

 
資料來源：林木泉（2015.12.20） 

圖 1-3 災害管理各階段措施 

行政院衛生署自西元(以下同)1994 年 12 月發布「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

辦法」及 1993 年創設精神護理之家服務以來，國內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精神復健

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需定期實施督導考核，其中包含針對消防安全等防災層面

進行查核及輔導，相較於一般醫療機構，啟程時間不算長。基於維持醫療品質

與確保人員安全之考量下，是類機構如何在災害發生時有效進行人員與財物之

防護，為一重要之課題。精神復健機構與精神護理之家進行災害管理時，必須

特別注意以下重點，才能將災害管理效益發發揮至極致： 

 優先建立機構防災作為，以取得離災之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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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小型災害可保留體制式編組模式，但應充分考量各種災害情境。 

 建立全災害觀念，無多重編組模式，而僅保留「有用」的編組模式。 

 建立機構的災害歷史資料庫。 

三、災害應變的重要性 

災害的定義是「一個意外事件或狀況造成人類生命或財產的損失」。如果

機構不採取任何作為，災害的衝擊將顯而易見。如何進行有效的災害應變？一

般災害應變的目的依序為「搶救人命(life safety)」、「避免災害擴大(incident 

stabilization)」及「搶救財物(property protection)」。 

在上述目的下，災害應變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預判可能發生的災況，再著

手進行預防及反應的行為，此即是預變(Proactive)的觀念。在無法確保人命傷

亡的風險下，機構不應僅侷限於思考如何限縮災害規模，亦不應從如何搶救財

物進行單一思考。簡單說預變就是從「擬定大戰略」出發，後續再發展出個別

的戰術。現場災害應變作業均應從大戰略、大方向著手，之後再訂出戰術層級

的操作方式。現今台灣許多災害管理的做法為著重於應變(Reactive)，即遇到某

種問題的發生，便忙著處理眼前的問題。最終盡了力，但事情卻仍無法做好。

原因出在於一開始便把順序搞錯了。因此精神復健機構與護理之家應優先確立

「搶救人命」、「避免災害擴大」及「搶救財物」為應變目的，其說明如下： 

(一)搶救人命 

1.搶救住民與學員的性命 

災害搶救過程中，可採取應變、通報、避難引導、緊急救護等作為，所

有的應變通則是“搶救住民的生命”。例如在遭遇淹水時，先進行防止

水勢漫延至建築物內。於火災發生時，先進行滅火動作。 

2.搶救進行災害應變人員的生命 

應變作為之中，核心觀念為必須優先考量現場應變人員的生命安全。此

點與住民、學員的安全同等重要。例如必須提供進行滅火之人員充足的

防煙害裝備。 

(二)避免災害擴大 

以颱風防洪為例，除事先進行加強門窗耐風強度之補強外，或易淹水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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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區於颱風來前先將住民移到二樓或其它高處。再以火災為例，可透過侷限

災害範圍進行，包含針對避難不易的住民住房裝設撒水設備，將有助於阻擋

煙、熱的侵害；利用防火的樓板與牆面以劃設防火防煙區劃，亦為可避免火

勢擴大的手段。 

(三)保護財物 

財物保護應為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的最後的應變目標。以颱風

防洪為例，在過去的預警避難經驗中，發現少部分業者對於機構財產的重視

程度高於對住民與學員生命安全的重視，因而不願意進行預警性的撤離。 

當不同的利益關係人、單位與機構有不同的應變優先順序和救災目標時，

必須建立起彼此雙方的共同目標及默契，才能讓應變更順遂。如何建立彼此的

「共識」，則是災害應變成功的基礎。第一個必須優先建立的共識是：應變的

目的必須以搶救人命為首要，避免災害擴大為其次，最後為保護財物目標。 

災害應變的過程非僅是一個人、一個單位即可獨立完成。面對大型災害，

甚至動員整個機構的人力也無法完成。因此，透過開會、討論、演練將可凝聚

不同個體或單位彼此間共識與默契，可以熟悉彼此的思考方向、做事態度和行

為模式。除此之外，良好的溝通可降低事故當下個人可能犯錯的盲點，以擬訂

出適合機構的較佳應變對策。正所謂「沒有最好、只有較好」，即是如此。 

三、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特性說明 

(ㄧ)收治個案(或住民)及收容環境的特性 

1. 對外部災害的感知能力較一般人薄弱，思考與反應亦與一般人有差異。

因此在避難行為上需要週遭人士的協助與指導，包含對於災害應變的提

醒與疏散行動。適時地對人員進行情緒上的安撫，亦為必要的過程。 

2. 由於此類疾病之治療，多數需要長期規則服藥。服藥種類包含鎮定安眠

藥物、抗焦慮劑、抗憂鬱劑、情緒穩定劑、抗精神病劑，其它尚有抗帕

金森症藥物或其他藥物等。在避難過程中，有可能無法立即提供適當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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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員可能產生抑鬱、煩躁、焦慮、幻覺和錯覺，導致夜晚無法入睡。 

4. 避難後之收容安置場所需事先妥善規劃，使得人員離開目前居住場所後，

可獲得適當的照顧。 

(二)醫事照護作業特性 

考量平時的照料，依規定日間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專任管理人員與住

民配置比例分別為 1：15、1：10，而精神護理之家護理人員與住民配置比例為

1：20。當複合式災害發生時，由於人力上的限制，幾乎無法一一照料、並有效

地疏散收容的住民。以下就日間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醫事

照護作業之特性進行說明： 

1.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昔稱「社區復健中心」) 

是類機構係以強化病人在社區的生活能力、達成獨立生活為服務目標。

在訪視過程中可發現，收治個案活動之管制措施與程度相對下較為寬鬆。

以是類中小型機構為例，在工作人員數不足下，個案大多被納入消防機關

要求之自衛消防編組中，擔任特定職務、並執行相關救災工作。然依性質、

機構個案之精神狀況，如將學員納入自衛編組，倘若發生問題，如滅火不

慎導致災害擴大，機構負責人將有責任問題。因此應檢視個案的身心狀態

進行適合組別之指派，並事先取得共識及規劃執行配套措施（參酌某些身

心障礙機構作法，惟多數精神復健機構認為個案係扮演付費之消費者角色），

而非一味將個案平均分配至各組。 

2. 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昔稱「康復之家」) 

是類機構以提供病人從醫院返家前，一個具有保護、暫時、支持性的

居住環境。住民活動範圍之管制雖也較為寬鬆，但因具有夜宿行為，在夜

間值班工作人員數有限下，為便於管制，相對的有一些管制措施出現，如

夜間大門上鎖。由於常見是類機構設置強化玻璃，以防止發生住民脫逃事

件。相對地，災害發生時救災人員也不易進入。由於部分人員有服用鎮定

安眠藥物、抗焦慮劑、抗憂鬱劑、情緒穩定劑、抗精神病劑或其他藥物等，

事故發生後，將有無法進行立即避難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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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神護理之家 

是類機構係收治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精神病人，服務對象具有精

神病症狀穩定且呈現慢性化，需生活照顧之特性。住民如需醫療服務，則

由醫療機構醫師提供支援。由於亦涵括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者，此類對象

防災及避難之特性為需要依靠外部人員協助，因此除工作人員之防災觀念

與訓練佔有重要的關鍵性之外，外部救援之可及性係決定災害應變有效與

否之重要因素。 

 

以上所述，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與一般醫療院所、老人福利機構

或其他長期照護機構的人員行為及照護特性有極大之不同。於評估潛勢風險與

擬定對應策略之前，須留意該獨特差異之處。 

(三)建築場所特性 

經由現場訪視，可將機構建築物之類型區分為幾種類型，包含醫院附屬機

構、獨棟低層建築物、整棟建築物，與設置於大樓內部樓層之機構。劃分種類

詳圖 4-1-1 和 4-1-2 所示。分類說明如下： 

 醫院附屬機構(A1)：考量機構設如置於醫療院所內，無論為獨棟建築物

或位於建築物某一樓層，於災害整備(預防)、應變及復原各階段可利用

之人力與硬體資源相對較多。例如醫院設有工務部門、衛生與安全事務

部門；夜間可由其他樓層或鄰近建築物支援人力較多。 

 獨棟式建築物：具有自主管理權，不受同樓層或其他樓層住戶之影響，

亦無須受「消防法」第 13 條“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

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之限制。對於人員避難特性，由於機構內人員對

建築環境熟悉，非為不特定人士得以進出之場所，依據「各類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57 條”避難器具”對人員避難特性之規定，

分為「二層(含)以下平房(F1)與多層建築物(F2)」。 

 大樓內部某些樓層：除參酌「消防法」第 13 條，另依據「建築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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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總則編」第三之三條：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與「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對於場所之劃分，考量事故發

生可能狀況、事故危害性、人員密度與活動特性等，及位於建築物一樓

之機構當遭遇洪水災害時有疏散之必要等特性，分為集合住宅大樓(M

類)與複合式用途大樓(MC 類)。例如其他樓層是否有餐廳、KTV 等其他

場所。 

 

圖 1-4-1 建築物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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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建築物類型 

(四)火災型態及過去災例 

自 1918 年至 2013 年，一些精神醫療院所的建築物曾發生過火災事故。表

1-5 為國際間歷年精神病院重大火災事故案例，其顯示，ㄧ旦發生火災，將造成

眾多的傷亡；表 1-6 為日本精神病院歷年來火災事故災害，其顯示許多事故的

發生原因與縱火有關。 

以下為精神病院火災安全常見的問題： 

1. 未安裝自動滅火系統 

2. 新法規與舊建築物的融合 

3. 不佳的消防安全應變規劃、消防安全設備的維護和管理 

4. 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於事故發生時應變力不佳 

5. 多以可燃性建築材料建置個案收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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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災害發生後應變處理不當 

7. 管理當局的問題(例如：不重視) 

8. 保全與消防的衝突(例如：設置強化玻璃可防止住民墜樓風險，但災害時，

也妨礙外部救災人員進入) 

表 1-5 國際間歷年精神病院重大火災事故案例 

發生日期 案例名稱 
死亡/受傷 

人數 

1950 年 
St. Elizabeth’s Women’s Psychopathic Building of Mercy 

Hospital (Davenport, Iowa, 美國) 
41 死亡 

1955 年 式場精神病院 (日本，千葉縣，市川市) 18 死亡 

1960 年 Neuro-Psychiatric Hospital (瓜地馬拉, Guatemala City) 170 死亡 

1985 年 Saavedra Psychiatric Hospital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79 死亡 

247 受傷 

2013 年 Moscow Psychiatric Hospital (俄羅斯，莫斯科) 36 死亡 

2013 年 精神病醫院 (俄羅斯，Luka, Novgorod Region) 37 死亡 

(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1-6 日本精神病院歷年來火災事故災害 

年 醫院名稱 位置 內容 

1954 中山病院 千葉 6 名病人被燒死 

1955 式場精神病院 千葉 18 名病人被燒死 

1969 藤井精神病院 徳島  

1970 両毛病院 栃木 17 名病人被燒死 

1971 小島病院 宮城 6 名病人被燒死 

1977 山本大仲病院 三重 3 名病人被燒死 

1984 青山病院 廣島 6 名病人與護理人員被燒死 

1994 米沢市立病院 山形 一名精神病房女性病患因火場吸入過多 CO 而

中毒死亡 

2006 都城新生病院 宮崎 一名精神病房男性病患在鎖住病房內死亡 

2006 成増厚生病院 東京 因病患在某一上鎖房間內縱火，一女性病患死

亡，4 人重傷 

2008 初石病院 千葉 因病患在某一上鎖房間內縱火，一名病患因吸

入過多濃煙而死亡 

(資料取自以下網址：http://www.psy-jinken-osaka.org/?page_id=1155) 

 

http://www.psy-jinken-osaka.org/?page_id=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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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難速度及避難需求 

1.避難速度 

根據演練實證，精神病人的水平移動速度能力均略優於其他避難弱勢、

高齡者及學齡學童的水平平均移動速度。相較於安養機構之健康老年人，

則平均移動速度相近；在垂直移動速度方面，精神病患集體避難之垂直移

動能力約略在學齡學童中間，相較於安養機構健康老年人，平均移動速度

則高出許多。 

2.避難需求 

非預警式的災害，如火警，因住民用藥後反應遲緩，需由外人進行喚

醒，並協助攙扶方能進行避難疏散。如無法由充滿濃煙之直通梯避難，應

考慮指派協助的人員，或是以相對安全區待援方式等情境與對應策略納入

應變計畫。對於避難路徑為長、窄、單一直通樓梯建築特性的機構，應擬

定應變計畫，並針對個案或住民舉辦教育訓練。若可，建議訓練機構內狀

況較佳之住民，以床單拖送（ski sheet）昏睡的住民，水平避難至相鄰分

戶區劃待援等同儕協助（buddy assistance）做為主要策略。機構內各鐵

窗、大門宜採電磁閥鎖，於緊急狀況或斷電時可連動開啟。或採用單一鑰

匙(Master Key)，可由工作人員適時地開啟，以利於外部救災單位進行救援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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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害脆弱度分析 

一、危害脆弱度分析操作介紹 

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如同一般醫療機構，在服務運作過程中將面

臨著各種不同的潛在威脅，如自然災害（地震、颱風、水災等）、人為災害(火

災、停電、電腦當機、危險物質洩漏、恐怖攻擊、暴力事件)或是新興災害（傳

染病群聚感染）等。上述災害產生的威脅都必須由機構內所有的人員共同承擔，

而無單關乎負責人、專業服務人員或行政管理人員，或是住民或收治個案等身

份上的差異。如何減少、進而避免這些威脅對機構造成衝擊，為精神復健機構

及精神護理之家於緊急應變管理非常重要的課題。 

從簡單的層面來說，「危害脆弱度分析(Hazar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簡稱 HVA)」可以針對機構內部及外部環境中的各種災害，針對可能的危害威脅

和衝擊訂出處理順序及因應機制，即為機構需要的減災及應變相關計畫。步驟

如下： 

(一) 確認可能遭受危害的人、事物內容。 

(二) 瞭解可能面臨的危害。 

(三) 瞭解危害的風險程度。 

(四) 執行脆弱度的補強。 

(五) 制定應變計畫。 

針對危害進行的脆弱度分析為緊急應變規劃的起點，進而開始進行減災、

準備、應變、恢復等流程。危害脆弱度分析(HVA)可依照以下六個步驟進行，如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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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危害脆弱度分析流程 

【步驟一】 確立危害脆弱度分析的內容 

危害脆弱度分析要達成的目標包括提升機構自身的抗災能力、災時維持照

護作業的能量，因此涉及社會面、經濟面、政治面與法律面。當中最重要的項

目為確保住民安全。在進行危害脆弱度分析時，必須優先確立其範疇及內容，

內容如下： 

1. 確認機構的經營目標、核心功能與社會責任 

2. 確認防災因應之相關法令參據 

3. 確認重要的利益關係人與單位、機構 

 包含內部、外部 

 包含公部門與私部門 

4. 訂定危害脆弱度分析(HVA)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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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確認危害 

在此過程中，要完整地考量到所有可能影響機構運作與住民安全的危害。

危害的種類，大致上可以分為自然災害、人為災害及新興災害，類別包括地震、

水災、火災、停電、停水、醫用氣體供應中斷和食物中毒等所有可能危害「住

民安全」。 

【步驟三】 評估危害的風險程度 

所謂的「風險程度」(風險值)即為「危害的發生機率(發生機率)」、「危害

對機構產生的衝擊程度」和「機構抗災的整備及應變程度(脆弱程度)」的乘積值。

每一種危害都必須計算風險值。風險值越高者，代表機構應需優先處置，並提

出成為緊急應變計畫之分析項目。危害的風險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危害風險值=發生機率 x 衝擊程度 x 脆弱程度 

(一)危害的發生機率(發生機率) 

發生機率的數據，一般常見的自然災害比較容易從歷史資料及科學分

析中獲得；而人為災難及新興的災害因與各機構個別特性有關，且「歷史

發生機率」不多，較難準確地預估。建議可以參考同地區其他機構經驗，

也可以專家的意見來做為計算的參考。所以發生機率可依據過去的歷史資

料與經驗制定不同等級。參考的分級評分標準如下： 

●3分：過去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年內也會發生 

●2分：過去1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15年內會發生 

●1分：過去50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0年內會發生 

(二)危害對機構產生的衝擊程度(衝擊程度) 

有關危害對機構產生的衝擊程度，不可僅考量機構內部人員的傷亡，

而應就整體系統遭受的衝擊進行全盤考慮。程度可以分為「健康危害（如

死亡、受傷、疾病等）」、「財產損失（如設備破壞、淹水）」及「運作

影響（如照護服務運作中斷）」等細項。依據嚴重程度，評分標準參考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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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5人以上的嚴重傷亡或需要全棟人員撤離機構數日 

●3分：1~4人的嚴重傷亡或需要一個樓層或區域的人員進行避難 

●2分：建築物內的許多區域受到衝擊，所有活動會受影響數日，將需要

關閉某部門或移置暫時作業區運作 

●1分：危害侷限在某個區域，影響機構運作不超過1天上，少部分門需

移至暫時作業區運作 

(三)機構抗災的整備及應變程度(脆弱程度) 

脆弱程度，係指機構遭遇危害時準備情況與應變程度，以應變計畫訂

定、演習成效等作為分級評分的依據。參考的分級評分標準如下： 

●4分：其中一個項目成立即可 

(1)沒有制訂應變計畫 

(2)過去5年內沒有進行演練 

(3)無抗災裝備 

(4)員工無防災相關知識 

●3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曾經訂定應變計畫 

(2)過去3年內有進行演練和評估 

(3)有購置一些抗災裝備 

●2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有訂定合適的應變計畫 

(2)過去1年有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 

(3)購置大部份合適的抗災裝備 

(4)機構內相關部門可以有效管理災害 

●1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有訂定可行的應變計畫 

(2)過去1年內有曾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且成功的處理 

(3)所有的裝備都是合適的 

(4)大部分員工知道災害發生時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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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級評分標準，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可歸納以下表格，

得知各種危害風險值，進行分類及排定優先順序： 

得分 

危害種類 

機率 衝擊程度 脆弱程度 
風險值 

3 2 1 4 3 2 1 4 3 2 1 

火災             

水災             

地震             

停電             

停水             

食物中毒             

暴力恐嚇             

其他危害             

上述危害脆弱度分析方法非唯一的方法，機構亦可使用「失效模式及效應

分析(Failure Mode & Effect Analysis, FMEA)」進行分析，兩者之間的差別在

於評價風險的因子不同。無論方法為何，兩者與統計型分析相較，為避免分析

時過度主觀而產生偏差分析，均需要配合歷史資料佐證，並由專家提供意見。 

FMEA 

失效模式 
針對系統或組織內部可能會產生失效因子進行監控與改善 

危害脆弱度分析

HVA 

針對所有可能發生之危害因子與系統應變準備程度進行評

價，找出需加強之弱點，提高應變準備程度 

【步驟四】 風險排序與衝擊範圍界定 

將【步驟三】得到的風險值進行排序，例如：A危害的風險值為24 分，B

危害是19分等，如下表。由上述步驟獲得之風險排序，排序越上層者、風險值

越高，代表此危害對於機構的威脅性越高。機構人員應衡酌該風險值所代表的

意義，例如危害影響區域範圍為「全機構」、「局部區域」亦或是「單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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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種類 風險值 衝擊範圍 

A危害 24 全機構 

B危害 19 局部區域 

C危害 8 單一單位 

【步驟五】 執行脆弱補強 

針對上述高風險值的危害進行補強改善方式，可透過訂定應變計畫檢視成

效，提高應變準備度，以降低風險危害威脅。然而，有些危害可能威脅性較低，

毋需進行此步驟，如非海嘯潛勢區的機構，發生海嘯的機率不高。機構應集中

在迫切性高的危害上，操作原則如下： 

(一)全機構的風險 

由機構的風險業管人員召開應變計畫訂(修)定會議、辦理全機構的應變

演練，以有效控管風險。 

(二)局部風險 

由機構的風險業管人員召開應變計畫訂(修)定會議，並定時聯合不同單

位或樓層的人員進行演練並檢討成效。 

(三)單位控管 

由該單位風險業管人員訂(修)應變計畫，並定時辦理單位內部演練並檢

討成效。 

【步驟六】歸納風險管理措施並訂定優先順序 

完成上述【步驟ㄧ】至【步驟五】的危害脆弱度分析和補強改善後，可清

楚的瞭解機構面臨的危害威脅。但若每一種危害都要以個別的計畫來進行減災

急應變，實務上將耗費過多人力、物力及時間。所以在防災宣導及教育訓練上

必須特別強化各計畫的共通之處，例如：地震、颱風、淹水都可能因為造成停

電影響機構運作；當火災發生時，在場人員都可能是第一個發現者等。以整體

角度檢討、並進行教育訓練，較容易以「全災害」、「全責任」方式來進行災害

的準備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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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經由【步驟五】可發現一些危害具有共同的改善方案。將這些改善

方案加以歸類並且訂出優先順序，較容易考慮後續的處理，亦可提高機構防災

之投資報酬率。如提出某改善方案同時可強化多種危害的應變準備。以下為機

構常見的幾個危害及處理的優先順序： 

(一) 生命安全的威脅 

(二) 照護服務的中斷 

(三) 輔助機構運作的其它服務中斷（如運送、環境衛生） 

(四) 名聲受損、損失民眾的信任 

(五) 財產及環境的損壞 

(六) 涉入法律糾紛或是受到行政處分 

上述的危害脆弱度分析，【步驟一】至【步驟六】為不斷循環的步驟。當

風險管理措施施行後，將改善機構防災上的脆弱點，此時風險值會因此而有所

變化。機構需定期執行分析，以檢視改善成效或重新選定優先改善對象，完成

持續改善與監控的管理循環。 

 

二、範例：對於某一精神復健機構的危害脆弱度分析 

【步驟一】 確立危害脆弱度分析的內容 

(ㄧ) 確認該機構的經營目標、核心功能與社會責任 

本機構位於○○市○○路○○樓，為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機構收治

慢性精神病人，提供其社區復健治療服務，本機構係精神病人聚集生活、

治療、訓練的處所，機構內設置各式生活器材、治療用藥、電腦、瓦斯烹

飪設備等。一旦發生災害，將造成學員與機構重大的損害及衝擊。為了確

保學員安全及機構的持續運作，同時因應可能突如其來的各種傷害，故應

於事先做好災害事故的預防規劃。研擬因應機構緊急災害及事故之應變措

施，建立一套緊急應變計畫，作為處理各種緊急災害及事故的依據。以期

災害或事故事件發生時，可落實因應，並將人員生命傷亡及機構財產、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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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損失降至最低。 

 

(二) 確認防災因應之相關法令參據 

法令參據：參考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1994年12月20日)

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人口密集機構感染控制措施指引。 

(三) 關鍵的利益關係人與單位、機構 

本機構於防救災過程的關係人為負責人、防火管理人、醫事人員、社

工人員、專任管理人員及警衛等。機構外單位則有衛生局、消防局、其他

地方行政單位、電力與瓦斯公司等。 

(四) 危害脆弱度分析的目標 

本機構為精神復健機構，ㄧ旦發生火災、地震、颱風、水災等災害威

脅時，因內部住民或學員感知上的障礙，致使不易避難，容易造成大量的

人命傷亡。經討論後，機構認為“人命安全”為主要的危害脆弱度分析的

目標。 

【步驟二】 確認危害 

火災，其發生原因包含電線短路造成的火災、用火不慎、縱火、抽菸引發

的火災等，本機構內部用火用電頻繁，應考量其危害衝擊；地震，本機構鄰近

梅山斷層帶，地震發生機率高，一旦發生可能連帶引起火災、缺水等複合性災

害；颱風，發生於6-9月份，可能因強風導致交通不便，另外颱風過後常引發西

南氣流帶來的豪大雨災情；水災，在常發生於5-6月的梅雨季節或6-9月的颱風

季，造成淹(積)水情況，機構位處處低窪地區，驟降雨、排水溝阻塞等因素都容

易造成淹(積)水災情。 

【步驟三】 評估危害的風險程度 

本機構過去的歷史災情有民國○○年有發生過火災事故、本機構位處梅山

活動斷層區域、民國98年因莫拉克颱風造成1樓淹水。所以參考過去的經驗，再

加上鄰近地區同類型機構的受災經驗、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以下評估。 

(一) 危害的發生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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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上次發生火災事故為三年前，時間不算太久遠。加上上次電線

總體檢時發現機構內部有使用延長線，以及曾經有收治個案在房間內抽菸，

所以可推斷發生的機會很高。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3分；地震，本機構鄰近

梅山活動斷層，上次發生發生地震是1972和1906年，推估地震週期為110

年，遂引發七級以上規模地震機率很高。此部分評分應為2分；颱風，本機

構每年平均面臨3-4次颱風威脅。此部分評分應為3分；水災，6年前的莫拉

克颱風造成本機構1樓淹水，目前雖已完成區域排水系統疏濬工程，但每每

颱風期間，排水渠道之水位常達警戒線。經討論後，此部分評分應為3分； 

●3分：過去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年內也會發生。 

●2分：過去15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15年內會發生。 

●1分：過去50年內曾經發生過，或未來50年內會發生。 

(二) 危害對機構產生的衝擊程度 

當火災發生時，勢必將對機構建築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壞，住民亦有疏

散避難的必要。所以若火災初期無法有效侷限火勢範圍，很可能造成經營

中斷及人命傷亡，將對機構持續經營造成嚴重的衝擊。此部分評分判斷應

得4分；當地震發生時，七級以上可能造成機構倒塌，引發多位住民傷亡，

若六級以下亦因為儲櫃、傢俱位移造成住民受傷等情況。此部分評分判斷

應得3分；颱風，可能造成本機構部分區域斷電情況，另孤立三天以上將造

成本機構內部住民糧食與飲用水問題。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2分；水災，鑒

於莫拉克風災，1樓淹水深度為70公分，屆時1樓區住民均應進行避難至二

樓以上區域。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3分 

●4分：5人以上的嚴重傷亡或需要全棟人員撤離數日。 

●3分：1~4人的嚴重傷亡或需要一個樓層或區域的人員進行避難。 

●2分：建築物內的許多區域受到衝擊，所有活動會受影響數日，將需要

關閉某部門或移置暫時作業區運作。 

●1分：危害侷限在某個區域，影響機構運作不超過1天上，少部分部門

需移置暫時作業區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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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抗災的整備及應變程度(脆弱程度) 

針對過去的火災經驗，本機構近幾年每年均有召開多次火災檢討會議。

除訂定火災緊急應變計畫外，並落實執行演練。目前因經費不足，有部分

應變裝備尚未備齊。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2分；針對地震災害，本機構雖有

訂定相關防災計畫、演練及教育，但地震災害反應時間短，機構內部住民

即時反應能力仍不足。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3分；針對颱風，本機構以備妥

三天以上水、藥品、糧食和緊急發電設備，亦訂有應變計畫與進行演練，

可因應三天以上的孤立災況。此部分評分判斷應得1分；針對水災，本機構

以與同類機構、運輸車輛訂定支援協定，可進行預警性疏散、針對水災友

發生之虞，透過計畫與演練可快速將住民疏散到二樓空間進行安置、針對

機構人員已教育運用行動水情App針對河川水位近行監控。此部分評分判

斷應得1分。 

●4分：其中一個項目成立即可 

(1)沒有制訂應變計畫 

(2)過去5年內沒有進行演練 

(3)無抗災裝備 

(4)員工無防災相關知識 

●3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曾經訂定應變計畫 

(2)過去3年內有進行演練和評估 

(3)有購置一些抗災裝備 

●2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有訂定合適的應變計畫 

(2)過去1年有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 

(3)購置大部份合適的抗災裝備 

(4)機構內相關部門可以有效管理災害 

●1分：每個項目需同時成立 

(1)有訂定可行的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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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去1年內有曾進行演練，或曾發生過災害且成功的處理 

(3)所有的裝備都是合適的 

(4)大部分員工知道災害發生時如何應變 

根據以上分析，本機構的火災風險值為：3x4x2=24、地震風險值為：

2x3x3=27、颱風風險值為：3x2x1=6、水災風險值為：3x3x1=9。可歸納出下

表，得知各個危害的風險值。然後針對各種危害進行分類及排定優先順序，詳

見下列【步驟四】。 

得分 

危害種類 

機率 衝擊程度 脆弱程度 
風險值 

3 2 1 4 3 2 1 4 3 2 1 

火災 3   4      2  24 

地震  2   3    3   27 

颱風 3     2     1 6 

水災 3    3      1 9 

停水             

食物中毒             

暴力恐嚇             

其他危害             

【步驟四】 風險排序與衝擊範圍界定 

根據【步驟三】得到的風險值，發現地震為害風險值為27分，最高；火災

危害的風險值為24分，其次；接續為水災、颱風….等。若與停電和暴力恐嚇進

行比較，可發現機構過去曾經停電過，有再發生停電的機會。但由於目前已購

置發電機因應，所以可減輕衝擊程度；日前因個案曾和鄰近居民發生口角上的

衝突，所以暴力恐嚇可能發生。但因服務場所有設置保全機制負責安全管理，

可以減輕暴力恐嚇衝擊的程度。故就整體而言，火災的風險值顯然是這三者中

最高的，排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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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種類 風險值 衝擊範圍 

地震 27 全機構 

火災 24 全機構 

水災 9 局部區域 

颱風 6 全機構 

停電 16 局部區域 

暴力恐嚇 3 單一單位 

【步驟五】 執行脆弱補強 

針對災害的衝擊，機構可從預防(即：減災與整備)、應變及復原等方面著手

進行脆弱補強，附件一為災害對策自我檢查表供機構參考。以下為本機構預防、

應變及復原的補強作為： 

(一)預防部分的補強 

(1)地震 

1.固定可移動之桌、櫃、傢俱。 

2.準備緊急儲糧。 

3.結合鄰里進行地震之自救和互救演練 

4.模擬地震時之躲藏位置。 

5.必要時針對建築物進行耐震補強。 

 

(2)火災 

1.落實消防檢修申報。 

2.落實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消防安全設施自行檢查及進行防火避難設施的

檢查。 

3.訂定吸菸與用火相關規定。 

4.有條件開放延長線的使用。 

5.加強個案的火災安全教育訓練。 

6.確保防火、防煙區劃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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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災害儲備物資 

1. 搬運器具 

推車、拖車、折疊自行車、升降梯可能使用到的布擔架。 

2. 食物、飲用水 

飲用水（每人一日 600ml）、口服電解補充液、方便米、即食粥品、即食

品、罐頭、高熱量補充品（餅乾狀的營養品等）。 

3. 餐具 

卡式爐、卡式氣瓶、水桶、湯匙、衛生筷、保鮮膜等。 

4. 衛生用品等 

醫療用品、紙尿片、拋棄式手套、衛生紙、紙巾、濕紙巾、口罩、布（清

洗用）、洗潔劑、消毒劑、紗布繃帶、生理用品等。 

5. 寢具、其他 

毯子、毛巾、睡袋、保潔墊、手機充電器、收音機、電池、手電筒、自

家用發電裝置、輕油（石腦油燃料，如：無鉛汽油等）、繩索、家庭用垃

圾袋、火柴、簡易型打火機、蠟燭、暖暖包、棉紗工作手套、汽車電源

轉換器、工具、鐵鏟、長筒靴、膠帶。 

 

(二)應變部分的補強 

(1)地震 

1.廣播或呼喊請住民立即躲在桌子下抓住桌腳或蹲在柱子旁，並保護頭部，

以防燈具、吊扇…等懸吊物或玻璃、雜物掉落；遠離衣櫃、書櫃、櫥櫃、

酒櫃、書架、鋼琴、電視機、冰箱、物品架…等家具、電器，以免搖晃

倒塌，或因地板搖動，造成大型家具、電器左右移動擠壓，而造成傷害。 

2.若正在廚房煮東西，應順手立刻關上爐火，並立即躲在桌子下抓住桌

腳。 

3.以就地避難為原則，立即尋找掩蔽物，避開危險玻璃、櫥櫃，蹲下並保

護頭頸部，當地搖晃過後，由機構員工引導下，不推不擠不跑，從容避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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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樓梯進行逃生避難，不可搭乘電梯。 

 (2)火災 

1.加強工作人員對於消防安全設備操作的熟練度。 

2.加強辦理全機構、不同單位或樓層間、個別單位的演練，並檢討成效。 

3.應變編組加強組訓，以提高工作人員間的默契和操作熟悉度。 

4.加強初期自衛編組：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以及事故指揮體系

（Incident Command System，簡稱 ICS）架構的啟動及執行任務的

熟練度。 

 

(三)復原部份的補強 

(1)地震 

1.檢查住民或學員有無受傷，並且立即給予協助。 

2.檢查建築物有無玻璃破損，並且避開玻璃碎片。 

3.檢查瓦斯管線是否受損，關上瓦斯開關，若有漏氣，並應輕輕打開窗戶

讓瓦斯飄散，以及通知消防隊與瓦斯公司（瓦斯行）派員處理。 

4.檢查電線是否受損，並關掉電源，以免火災。 

5.檢查水管是否受損，並將自來水總開關關閉。 

6.檢查冷氣等懸掛物是否鬆脫。 

7.震後後建物若有嚴重傾斜、沉陷或梁柱、外牆較大裂縫、混凝土剝裂、

鋼筋外露、門窗變形或隔間牆嚴重裂損、錯位，應請專業人員評估進行

補強。 

 (2)火災 

1.經由消防單位確認火已熄滅，並進行事故確認。於同意清理火場後，即

可清點受損財物，並進行修繕或更換。 

2.將疏散個案導引至安全地區。機構如無法短時間復原運作，應啟動個案

安置計畫。 

3.情況不穩定的個案，需予以協助安撫或照顧。 

4.封鎖現場，並避免餘火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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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檢查水、電、瓦斯受損情形。 

6.加強學員災後的心理輔導。 

7.與附近地區的同業、醫院等簽訂相互支援協定。 

【步驟六】歸納風險管理措施並訂定優先順序 

本機構各樓層均面臨地震、火災和颱風的威脅衝擊，其共通的應變措施有

因應停水、停電或斷糧之孤立措施、緊急疏散應變措施、人員召回應變措施、

住民醫療照顧規劃、重置計畫與轉送措施…等。 

另外，針對個別災害事件所必須採取的行動，則應於個別災害因應作為內

容中詳述。像火災的「滅火與濃煙控制（RACE、拉拉壓）」、「延長線編號管制

措施」、「機構內禁菸措施」；水災的「沙包擋水措施」；傳染性疾病的「隔離與

送醫措施」等。 

  



 

27 

参、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訂定與執行 

一、為何需要擬訂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 

依2005年聯合國世界銀行出版的「災害高風險區評估報告」，內容提及「全

球約有160個國家，其25％人口面臨1種自然災害威脅；約有90個國家，其10

％人口面臨2種自然災害威脅；也約有35個國家，其5％人口面臨3種自然災害威

脅；而台灣應該是自然災害潛勢最高的地區，約有90％人口面臨2種自然災害威

脅、73％人口面臨3種自然災害威脅」。對照全球各地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如：

2009年國內發生的莫拉克風災、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及2013年新營醫院北門

分院火災、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等，可發現大規模災害將由罕見變為常見，災

害類型也將逐漸從單一災害轉變為複合式災害。 

從國內外相關災害防救報告中可發現，目前台灣各類機構面對災害衝擊時避

難疏散計畫及安置收容機制受到嚴厲的挑戰。精神復健機構與精神護理之家具有

收容高度避難弱勢族群的特性，如何因應大規模災害衝擊，緊急災害應變措施

計畫有重新檢視與討論之必要。 

機構本身針對高潛勢災害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作為，應考量所在

位置、建物型態、人員數量等自身條件，擬訂可行的應變計畫，以明確律定整

備流程、教育訓練等機制，及建立機構內(外)橫向聯繫的機制與默契。例如低樓

層機構遭遇淹水的應變機制與高樓層機構應有所差異。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

應依據過去災害經驗，進行災害情境（The worst scenarios）假設，再據此討

論可行的方案，並施作演練、加以檢討改進，透過不斷修正而完成。 

一份應變計畫即為一份責任分工，其功能在於提醒精神復健機構與精神護

理之家應變時需準備的項目、建構有效可行的緊急應變編組、進行風險管理及

預警撤離等作業程序，確保病人與機構員工等人員的生命安全。 

二、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的功能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所提供的功能，因實際機構規模、區劃位置、住民

數量及日夜間假日人力配置等因素而異。依時序歸納以下六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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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通報流程：內外部人員之聯繫溝通 

與機構內個案、醫事照護及行政管理人員、外部緊急救災權責單位及

媒體，以及應變裝備、器材或工具之供應商、社區組織及民眾、區域之其

他醫療機構、可能接收所轉送住民之機構等之間進行直接且立即的溝通聯

繫。 

(二)災害應變器材及資源取得程序：緊急應變所需資源及資產之取得 

建立緊急事件應變所需之防護設備、藥品或其它物資等，如滅火設備、

維生設備/設施之醫藥材、通訊器材、轉送病人之交通工具等之取得程序，

包括與上開應變資源之供應商或其他機構之聯繫及合作協定。 

(三)災害應變組織啟動與流程：緊急應變任務之指派 

確認機構同仁在緊急應變任務之角色與責任分工、具體之通報架構與

流程、確保同仁、住民與家屬獲得之支援、提供有效之教育訓練等。 

(四)安全管制程序：安全與保全措施 

確認緊急事件發生時需要之安全與保全措施，如與社區保全部門(如警

察局)之聯繫與尋求支援(如消防局、地方行政單位、鄰近社區之救災人力)、

災害危害廢棄物之處理、受污染病人之隔離措施、進出機構之管制等。 

(五) 維持基礎設施持續運作：確保基礎設施之功能可維持運作 

依據災害脆弱度分析決定需求，確保設施功能於事故發生時可維持正

常運作。例如緊急供電、水、醫用氣體、無線電通訊等，及水平與垂直避

難疏散動線、救災搶救動線安全。 

(六)疏散收容、安置位置及後續醫療照護：確保住民之服務功能不受影響 

包括住民各項診療安排(如檢傷分類、治療、入院、轉送)、確保重症住

民可獲得正常的醫療(如新生兒、行動不便之住民)、滿足住民之衛生需求、

滿足重症住民之需求、喪葬處理、建立住民臨床資料之文件追蹤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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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訂定與執行之流程 

計畫訂定與執行之流程，如圖3-1所示，訂定上應依據危害脆弱度分析結果

完成初稿。後續作業可透過桌上模擬演練與實際演練找出不恰當或不適合機構

採用之處，予以開會檢討並修正，最後擬定出可行的計畫內容。前述操作與檢

討修正原則亦稱為PDCA(Plan, Do, Check, Act)，如圖3-2。各項內容說明如下： 

(一) P( Plan )：規劃 

依據脆弱度分析結果與機構特性，建立緊急應變架構並依據緊急應變

目的訂定緊急應變計畫。 

(二) D( Do )：執行 

透過平時訓練、裝備器材整備與演練，當危害發生時即可有效執行緊

急應變措施計畫，並且記錄執行內容與成效。 

(三) C( Check )：評估檢視 

透過實際應變或演練的相關紀錄，提出改善建議方案，並檢討是否達

成緊急災害應變目標與政策。 

(四) A( Act )：改善修訂 

根據評估檢視後的建議，修訂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內容，必要時得調整

架構與目標，或擴充設備、強化訓練，並檢討風險處理的成效。 

 

圖 3-1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研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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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PDCA 操作原則 

四、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之內容 

參照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第3條規定：「醫院應訂定緊急災害

應變措施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因應災害之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各階段之應

變體系、應變組織與工作職責。」從圖3-1可清楚發現，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

就是： 

危機管理計畫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簡稱EMP)= 

災害事故指揮體系 (Incident Command System,簡稱ICS) + 

緊急執行計畫 (Emergency Operation Plan,簡稱EOP) 

 

即為賦予某些人員在災害防救四階段(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中某些任務

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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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與緊急災害應變計畫關係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之內容如圖3-2所示，應包括以下項目： 

(一)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依據與目標 

計畫目標應經內部人員討論後決定。其應優先以「維護機構個案(或

住民)及工作人員的健康及安全、有效控制災害、盡可能維持機構持續

運作及避免財物損失等」為考量。 

(二) 機構概況、住民特性、設施設備、周遭環境等，與區域救災機構連繫協

助的啟動，包括應變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EOC）與其

它醫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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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護理機構概況描述／可收容人數。 

2. 災害減災與整備管理（平時各項設施安全管理記錄與儲備情形）。 

3. 機構個案(或住民)特性與管理。 

4. 資源整備與互助分享。 

5. 後送個案及罹難者等事宜之追蹤管理。 

(三) 計畫的範疇 

即計畫適用的災害類型。大致上所有的事件，無論是社區或是機構

本身的緊急事件，如對機構的結構設施造成損害，或影響運作，或必須

採取不同的舉動才足以維護人員安全及健康，均為可適用的災害類型。 

(四) 機構緊急災害應變指揮體系的架構 

中小型的機構採用消防防護計畫中自衛消防編組之組織、以對各種

災害進行應變，大致上是為簡便可行的方式。在此架構內，必須瞭解各

組織工作人員數，及人員姓名、專長、職稱及聯絡方式等。任務名單可

置於計畫書附件，以方便日後人員異動時易於修改。 

(五) 事故指揮體系(ICS)或自衛消防編組的架構等參考資料  

1. 權責工作分配表、任務卡。 

2. 不同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3. 事故指揮體系(ICS)或自衛消防編組表。 

4. 機構疏散與搶救動線平面圖。 

5. 住民清冊、辨識資料及後送管制清單。 

6. 緊急召回人員清冊。 

7. 緊急對外求援之機關或組織、供應商等電話聯繫清單。 

(六) 財物的追蹤與記錄 

(七) 機構相關緊急災害及危機類別的定義及啟動等級（1至3級）：參考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依災害類別及人命傷亡、損失財物的情形，設

定3級、2級以及1級等啟動機構應變編組人員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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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含括3至5個災害脆弱度分析：分析最可能遭受災害的特別緊急應變計畫，

如地震、火災、風水災、土石流、大規模疏散、重大傳染病群聚感染等。

每一個共同的改善方案(如圖3-2，內部人員溝通、資源與資產之取得、

安全與保全措施、緊急應變任務之指派、確保設施與設備之功能、確保

病人之服務功能)需與緊急執行計畫(Emergency Operation Plan，簡稱

EOP)相結合，且是屬於EOP的附件。內容應包括相關的政策、程序與

參考規劃草案。 

(九) 機構其它持續照護的計畫(含機構持續照護資源檢查表) 

(十) 如有未敘述性計畫或協議，機構必須將現場所有資源分配進行詳細說明

與描述 (包含現場搶救人員、醫療團隊等) 

(十一) 72小時（建議參考值）之持續緊急應變能力 

1. 機構對特殊個案(或住民)提供至少72小時的應變程序、如何辨識是

否能達到72小時的能力，及建立應變程序 (包括連繫、資源、設施、

人員、安全與保全等項目) 。 

2. 需將所有應變的流程細節都予以記錄(如延續持續照護服務、資源

的確保、照護服務的縮減、後勤補給的資源。特別是災害區域外的

後勤資源補給、局部的疏散及必要時整棟疏散等流程)。 

(十二) 通訊系統(主要及備援) 

1. 醫療緊急通報網絡。 

2. 醫療用無線通訊。 

3. 針對緊急災害應變體系的通訊聯絡方式，如群組簡訊、LINE群組、

Facebook 社群服務網等。 

4. 其它通訊工具。例如：電話、行動電話、衛星電話、E-mail、呼叫

器、對講機等。 

(十三) 緊急災害通報的對象 

1. 一般行政人員及護理照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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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的機構（消防、警察、衛生、地方行政單位、電力、瓦斯公司

等）。 

3. 媒體。 

4. 個案(或住民)及其家屬。 

5. 後勤補給設備供應商。 

6. 其他醫療機構。 

7. 要給第三單位的病人資料。 

8. 接續提供個案治療或後續收容場所(例如：其他機構場所，或政府

授權代表照護的醫事機構) 。 

(十四) 緊急應變器材及資源 

1. 資產及資源的庫存、添加、監控、補給(例如：燃料、食物/水、藥

品、醫療照護資源/設備、麻醉藥品、個人防護裝備等)。 

2. 機構的設備及物資儲備資料表。 

3. 人員的應勤裝備 (手提式擴音器、濾罐式防煙面罩、無線電及備用

電池、手電筒或頭罩式照明燈）及照護資源（食物、水、休息器具、

醫療、身心狀況的安撫照護) 。 

4. 與其他醫療機構共享資源和資產。 

5. 交通運輸(例如：個案(或住民)、照護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及補給品

的交通輸送工具) 。 

(十五) 安全與保全的管制 

1. 檢視內部的安全如電梯管制，與保全的機制。 

2. 控管人員的進出與行動、消防救災與救護人員之引導。 

3. 利用社區相關單位協調保全事宜。 

4. 危險物品和廢棄物管理措施。 

(十六) 工作執行的角色與任務的管理 

1. 專業照護人員、專任管理人員及行政管理人員的角色和責任。 

2. 災害通報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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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侷限火勢與濃煙的擴散、滅火訓練等災害控制。 

4. 受理自其它受災機構轉送的住民，並進行後續安置事宜。 

5. 志工於事故發生時處理程序與步驟(臨床與非臨床) 。 

6. 工作執行的辨識(戴識別證、穿背心、繡臂章) 。 

(十七) 設施的管理(例如：電、水、燃料、醫用氣體及其它重要設施中斷之

緊急應變程序) 

(十八) 疏散收容安置及後續醫療照護管理 

1. 管理個案(或住民)臨床活動(例如：檢傷分類、治療區、調度、入住

機構、如何迅速後送、離開機構等) 。 

2. 疏散撤離策略(疏散程序檢查表) 。 

3. 針對住民特殊需求的個別化註記，例如:住民後送時需要病床類別、

是否開放家屬探視、以及住民用藥、輔具及特殊機構等選擇等相關

資訊的註記。 

4. 較嚴重傷患的維生輔助設施服務。 

5. 個案(或住民)的衛生和環境的需求。 

6. 個案(或住民)的心理及衛生需求。 

7. 任務交接的管理/大量傷患處理的程序(參酌大量傷患的緊急應變

計畫) 。 

8. 個案(或住民)臨床病歷相關資訊的記錄與追蹤。 

9. 確認特殊部門相關需求及其責任(例如：勞動資源、志工、緊急應

變部門、飲食、環境服務、特定區域的運作及醫藥、呼吸治療、社

會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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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內容 

五、常見的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缺陷 

怎麼樣的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才是有效?針對常見的緊急災害應變措施

計畫的問題，可歸納以下幾點： 

(一)過於重視應變，忽略平時減災、整備及復原作為。 

   建議：可參考其他機構的減災、整備等作為，特別是曾經歷過實際災

害衝擊的機構經驗。 

(二)任務編組的內容不夠明確。 

   建議：常見白天的工作人員、志工等納編應變編組中。但下班後，仍

維持相同的應變計畫與編組，未考量有效人力、過度樂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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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的現象。 

(三)缺乏可真實反應緊急應變整備的評估方式。 

   建議：評估緊急應變整備情況，最好的評估方法是「演練」。演練可分

為“簡報導引型（Orientation）”、“技術演練（Drill）”、

“桌上演練（Tabletop）”、“功能性兵棋推演（Functional）”

和“全面性演習（Full-Scale）”等，依演練目的選用適合的模

式。常見現象為流於形式的演練。結果不僅無法反映機構現況

之應災能量，更容易造成自我滿足的假象。 

(四)無法因應特殊空間疾病患類型於緊急災害下的應變需求。 

   建議：一般的 RACE (救援撤離, Remove/Rescue; 立即通報, Alarm; 

侷 限 火 勢 與 濃 煙 , Contain; 初 期 滅 火 與 疏 散 , Extinguish/ 

Evacuate) 操作原則，無先後順序。在「住民夜間服藥就寢-避

難啟動時機延後」的特殊避難特性下，該原則反而容易造成應

變時序上的錯誤決策。根據病人特性應檢視機構整體特性，研

訂 RACE 作為上的先後順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住民在避

難演練過程曾出現“肩並肩、one by one 的無超車情況”，這

與人員在災害發生時的實際避難行為有很大的差別。 

(五)缺乏時間序列的概念，錯失應變黃金時間。 

   建議：演練過程仍缺乏時序的概念，即“分段式”的演練。此種演練

方式無法使參與者確實建立災害時序的概念。真實的災害發生

時將只考量到會採取哪些作為，而無法進行到”在適當時機點

的適當作為”。 

(六)缺乏危害脆弱度分析之探究及確認機制。 

   建議：常見“抄襲的”應變計畫，內容特別著墨於某項災害需求，然

而該機構卻非該災害潛勢區域。原因在於機構對自身危害脆弱度

分析的忽視。相關作法請參考本指引「貳、危害脆弱度分析」。 

(七)緊急事件之假設缺乏「全災害」的概念及規劃。 

   建議：常見編組仍以自衛消防編組為主要，原因在於目前機構對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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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應變的觀念較為熟知，然而該編組不一定適合火災以外的災害。

在本指引「肆、災害應變編組規劃與執行」中，機構可透過事故

指揮體系(ICS)的核心理念瞭解何謂「全災害」的概念和規劃，

以落實於精神復健機構與精神護理之家防災上。 

(八)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制定過程缺乏討論。 

   建議：在「壹、導論」中，提及建立彼此的「共識」是災害應變成功

的基礎。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被視為“公文書”，為責任的授

予與執行，所以討論的過程十分重要。計畫目的在於凝聚共識，

然而大部份的討論都淪為責任推諉。此時討論會議的主持人即須

發揮協調與決策的功能。 

六、緊急災害應變作業中使用之表單 

災時執行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通常會使用相關的表單做為輔具，以提

醒重要資訊、記錄及追蹤等。下述為緊急災害應變作業中常遇的表單內容： 

(一) 機構組織架構圖。 

(二) 平日及假日（夜間）火災等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三) 設施和部門持續運作計畫。 

(四) 機構住民疏散計畫及平面圖。 

(五) 病人名單管制表(確認病人是否走散或脫逃)。 

(六) 機構損壞評估程序表。 

(七) 各編組人員任務行動卡。 

(八) 電視/廣播/網路新聞監看表。 

(九) 電話/手機/衛星電話/網路通訊狀態表。 

(十) 維生設施及設備儲備清單。 

(十一) 災害通報單。 

(十二) 新聞發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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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機構緊急災難應變計畫書格式 

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緊急災難應變計畫書格式範例 

（適用於小型機構） 

壹、本計畫書建議用A4 直式、由左至右，以中文打字橫書為原則，並

加封面、目錄及頁碼，裝訂成冊。以採雙面影印為原則。封面應註

明機構名稱、負責人姓名、聯絡電話、計畫制訂及修改日期。 

貳、 計畫書內容必須含蓋下列五部分： 

一、機構基本計畫： 

此部分主要內容為機構的危害脆弱度分析，可以是很結構式的分

析，或是單純的說明亦可。 

1. 機構概況： 

例如機構的位置、防災上建築的特色（建築型態、樓層數目

及機構所在樓層）、附近交通情況、機構出入口、住民數目及可

能災害的風險評估等。 

2. 應變計畫的目的： 

基本上機構的緊急應變計畫，目的不外乎是『維護住民及工

作人員的健康及安全、有效控制災害、盡可能維持機構持續運作

及避免財物損失等』。 

3. 計畫的範疇 

此部分主要是計畫中適用的災害類型。大致上所有的事件，

無論是社區或機構本身的緊急事件，如果對於機構的結構設施造

成損害，或是影響機構的運作，或是機構必須採取異於平常的舉

動才足以維護人員的安全及健康，都是這計畫中適用的災害類

型。例如地震、火災、風水災、停電、傳染病大規模群聚感染等。 

二、應變指揮體系及功能群組說明： 

此部分為說明機構在緊急狀況下的指揮體系及任務編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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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構組織及架構概況： 

例如各班工作人員數及專長等。大部分小型的機構（例如工

作人員每班最多十人左右），採用消防防護計畫中自衛消防編組

以應變各種災害，大致上為簡便的辦法。人員的姓名、職稱及聯

絡方式等，建議放置於附件中，方便日後人員異動時修正更新。 

2. 各組的任務與角色： 

基本上是各組的工作職掌。在火災應變上，自衛消防編組名

稱就足以說明。如為應變其它的災害（如颱風、水災），各組的

工作任務與角色即須說明。 

三、共同應變流程說明： 

此部分是說明各種緊急狀況都會應用到的應變流程。 

1. 計畫的啟動、通報與解除： 

主要是災害發生時如何啟動本應變計畫、如何進行內部（如

其他人員、機構負責人等）與外部（如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

地方行政單位等）通報。於災害結束時，如何解除緊急狀況並回

歸原狀等。 

2. 人員召回機制與流程： 

機構如何調度現有人力、召回更多的人員回來協助災害的處

理。同時因為機構住民的特性，適當地安撫為必要之措施。 

3. 物資調度機制與流程： 

機構如何調度災害應變相關的設備、物資等來應付災害。 

4. 媒體處理及家屬接待流程： 

機構在緊急狀況下，如何應付媒體人員及住民的家屬，並及

時的提供適切訊息。 

5. 住民疏散及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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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機構在緊急狀況下，如何適當地引導及疏散住民，並協

助這些住民後續轉到適當的收容機構進行安置。 

四、各種災害的應變說明： 

除前面的共通流程外，各種危害的特別處置流程舉例說明如下。

至於人員召回、啟動通報、疏散等，除非與前面的共通流程有所不同，

否則不需要再次提及。另建議以機構較常見或可能發生的事故優先進

行規劃。 

1. 地震：例如人員進行初步的避難防護，及有效率地疏散。 

2. 火災：例如滅火、疏散及排煙的過程。 

3. 風災、水災：例如颱風前的準備措施，淹水的處理等。 

4. 停電：停電時的應變措施（例如食物的保存、門禁的確認等）。 

5. 群聚感染：萬一發生多人群體感染的處置流程。 

6. 其他：各機構可依照機構的特性及危害各自表列。例如暴力攻

擊、瓦斯外洩。 

五、附件： 

各種地圖、表單、通訊錄、聯絡方式、設備操作手冊等統一放置

於附件中，方便定期維護修正。 

1. 機構設施平面圖、逃生路線圖等圖形。 

2. 外部聯繫的重要單位及電話：如機電維護廠商、物品供應廠

商、消防局、環保局、衛生局、

地方行政單位之聯繫電話等。 

3. 人員聯絡方式與電話：工作人員的聯絡電話、地址等。此部分

牽涉及個人資料，除保留一份在機構，

必要時須另呈報主管機關。 

4. 各種重要的操作程序：例如滅火器、消防栓、受信總機、排煙

設備等的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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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檢視表 

項目 
完

整 

部

份

完

整 

不

完

整 

不

適

用 

啟
動
與
人
員
召
回 

應變計畫應詳述需啟動計畫之各種狀況     

應變計畫應詳列計畫啟動/解除之人員/狀況     

應變計畫應記載負責召回工作之人員     

應變計畫應記載計畫啟動後需召回之人員 
    

通
報 

應變計畫應詳列需通報之外部單位相關資訊 

如:警察局、衛生局、消防局、疾管局、地區行政單位 

    

應變計畫應詳列需通報的內部人員 

如:負責人、工作人員、住民/學員 

    

應
變
指
揮
體
系 

應變計畫應列出詳細指揮架構、負責人員及其職稱     

應變計畫應明確分別列出白天與夜間緊急應變指揮官     

應變計畫應列出指揮架構中重要職務人員的工作內容、聯絡方式     

應變計畫應記載緊急應變指揮地點     

後
勤

物
資 

應變計畫應規劃應變關鍵物資類別、數量、存放及發放地點     

應變計畫應列出當地應變關鍵物資供應者聯絡方式與地點     

通
訊
設
備 

應變計畫應規劃有緊急避難包相關之設備 

如:手電筒、哨子、無線電及備用電池、備用鑰匙 

(可參考內政部消防署「緊急避難包」介紹

http://www.nfa.gov.tw/Main/Content.aspx?ID=&MenuID=4

97) 

    

對
外
接
待 

規劃提供給住民/學員的親友使用接待區域     

應變計畫應規劃專人接待家屬、媒體或處理公共資訊問題     

有單一發言人管道與媒體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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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內
動
線
與
疏
散 

應變計畫中應有機構水平及垂直的疏散路線圖     

應變計畫應有機構平面圖，詳載緊急照明燈及相關逃生設備，並

保持大門隨時暢通 

    

應變計畫應規劃個案(或住民)臨時安置及緊急基本救護區 

如:外傷處理、CPR、急救箱設備 

    

應變計畫應明確規範在何種情況下進行疏散     

應變計畫應規劃由誰負責疏散決定     

應變計畫詳細記載疏散流程     

應變計畫應規劃疏散時個案(或住民)、病歷的運送存放事宜     

院
外

後
送 

有轉送個案(或住民)至其他醫療院所或相關機構之規劃 

如:機構間之連結、旅館等資源 

    

災
後

作
業 

應變計畫規劃災後配合作業 

如:住民/學員安置、配合相關機關之調查 

    

演
習

訓
練

與
演習 

應變計畫應規劃每年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每年舉辦演習計畫，並就演習之成果進行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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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災害應變編組規劃與執行 

一、災害應變編組的運作時機 

災害應變初期面臨人力不足或時間有限的情況，初期應變人員、特別是災

害發現人員應建立〝全責任〞觀念。即平時機構員工應熟悉應變體系中其他組

別的應變作為，依據現場狀況判斷各項應變作為之優先順序。後續隨著應變編

組啟動後執行於自身所被賦予的任務，如圖4-1。 

 

圖4-1 災害時序與應變編組運作關係 (以火災事故為例) 

二、災害應變編組的基本架構 

災害緊急應變措施計畫與災害應變編組二者間的關係為密不可分。所有的

計畫都是由“人”來執行，而為了讓人執行的過程更加順遂、效率更高，因此

衍生「事故指揮體系」(ICS)、「自衛消防編組」或其他形式的災害應變編組型態。 

以精神復健機構與精神護理之家最為擔心的火災事故為例，事故指揮體系

(ICS)與自衛消防編組織架構分別示如圖4-2與4-3。二者差異在於事故指揮體系

(ICS)係以全災害情境進行編組，人員執掌分為指揮官、後勤部門、執行部門、

財務行政部門與計畫部門。各部門可依任務分工不斷延伸，其精神包括：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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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對單一指揮者負責、向下領導3至7位部屬(適時擴展)。而自衛消防編組僅以火

災情境進行編組，因此編組單位侷限於通報、滅火、避難引導安全防護及救護

等組別。顯見自衛消防編組織組成即為一個現場的初期應變編組，然而較適合

使用在火災初期情境。隨著災情逐漸擴大，即需啟動事故指揮體系(ICS)應變架

構，以支援後續應變之作業需求。針對事故指揮體系(ICS)及自衛消防編組的基

本架構說明如下： 

 

 圖 4-2 機構因應各類災害的事故指揮體系(ICS)架構 

 

圖 4-3 自衛消防編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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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架構 

由圖4-4，可從事故指揮體系(ICS)組織架構中看出，指揮官下轄指揮幕

僚及一般幕僚群。指揮幕僚的新聞官、安全官、聯絡官都僅有一名成員擔

任直接向指揮官負責。如任務繁雜、以至於無法一人負責處置時，可增派

助理協助。一般幕僚分為四組：執行組、計畫組、後勤組、財務組。各組

依事故大小、複雜程度在適當控制幅度下成立各分組。各組組長同樣對事

故指揮官負責。任務如下： 

1.指揮部  

由指揮官與幕僚構成。在基本架構上，當事故不大時，事故指揮官

本身即可處理整個事故。但隨著事故擴大，事故指揮體系(ICS)中的

指揮部組織就可納入一般幕僚、指揮幕僚及單位代表。 

2.執行組 

協調及主導作業組各個小組的運作，執行事故行動計畫中擬定的應

變行動計畫。如部門內部組織架構有任何變動，需隨時向事故指揮

官報告。其組織架構一樣是屬於可擴編式的編組。 

3.計畫組 

在比較小型事故時，事故指揮官可自行負責計劃部分。在基本架構

上，計畫組涉及的工作內容含括：資源、狀況、文書、解散，及特

別技術專家等事務的掌控。 

4.後勤組 

後勤組通常包含支援與服務兩部分編組。在支援部分，主要包含各

項裝備、設施的補給與對現場的支援，及對各種設施、裝備的訂購、

接收與分配，還有營地的管理等各編組。至於服務的部分，則一般

包含通訊、醫療或食物與飲食方面的處理等各編組。 

5.財務組 

在財務組中通常是針對計時、採購、補償與花費的處理進行編組。

倘若事故不大，通常也會由事故指揮官一人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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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事故指揮體系(ICS)架構 

三、組織擴張原則與需求 

事故指揮體系(ICS)並非一啟動時就同時各組一起運作。所有的事故指

揮體系(ICS)架構均為自指揮官開始，也就是從上而下、逐漸展開。最初由

指揮官兼任各組，依序再分出不同組別。擴張的原則如下： 

(一) 當每組人數超乎指揮幅度(原則上，為1至7人)時，則有擴張的必要性。 

(二) 所有分組與主官名稱均已固定。 

(三) 組織的擴張以滿足“救災目標”為主，不需要的組由其它組別兼任。

一切以需求為導向。 

(四) 依照「任務功能需求」、「分設小組需求」、「地理環境需求」、「任務類

型需求」及「應變期程需求」等擴張分組。 

事故指揮體系(ICS)組織的擴張，並不會無故設立，更不會備而不用，

一切都依照「需求導向」。而擴張後，須針對新開設的單位給予清楚的任務

指派、明確的單位指揮與下屬。新的主管(Supervisors)必須能夠： 

(一) 接受任務指派。 

(二) 下達明確的任務指令並指揮下屬完成。 

(三) 管理與監督下屬完成任務。 

(四) 評估任務完成的時效。 

(五) 瞭解並適當的改善上級命令，以符合現場的狀況。 

四、救災目標決定方法進行 

Planning P就是一種邏輯。原則上以目標管理為導向(Manage by 

objectives)，也就是預做準備(Proactive)，而非消極應變(Reactive)。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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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以產生共識為要，流程先由上層產生共識，決定大方向後，再由下層

以戰術完成戰略目標。所以過程是需要討論得到統一的戰略和戰術。操作

流程可參照下圖4-5。有關Planning P的操作方法與觀念可參見坊間販售

「Beyond Initial Response-2nd Edition: Using The 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Incident Command System」一書第2章。 

 

圖4-5  Planning P流程 

誠如上述之說明，若要成功應用事故指揮體系(ICS)，必須讓所有參與者認

同現場救災戰術及擁有共同的應變目標、強化個人應變能力與團隊默契，及讓

所有部屬信任自己的主管。因此，災前應優先確認以下要素，以成功使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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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體系(ICS)： 

(一) 釐清指揮關係和責任。 

(二) 訓練機構人員熟悉事故指揮體系(ICS)。 

(三) 共同計劃、訓練與辦理聯合演練。 

(四) 人員更換避免過於頻繁。 

(五) 整備與應變階段應予以整合(應變模式應一致)。 

(六) 處理大型且複雜的災害時，可發揮共同合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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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滿足安全需求與持續運作是核心、符合災害境況是重點」。或許有一些機

構期待擬訂一套「標準化」的災害應變流程，在「標準化」的架構下詳細列出

該機構所有應變細節。然而，在應變計畫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屢屢發現，實際

狀況與所謂「標準化」的狀況總是有一段差距。事實上，由於機構的型態不同、

所處地理環境不同、建築物類型不同、內部建築隔間不同、人員的組成也全然

不同，面對各種災害的應變需求在各個機構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例如，高樓

層的人員疏散難易度與低樓層者就不盡相同；一般大樓內的獨立機構與醫院院

區附屬機構在夜間人力應用方面便有很大的差異性。不同機構的應變措施計畫

因此會有所不同。基於災害特性與應變能量的不同，很難以「格式化」與「標

準化」的架構對不同機構制定量身訂做、又可確保完善且可行的災害應變計畫。 

因此，「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災害應變指引」以鼓勵機構先行瞭解

災害應變本身的核心意義為出發點。再深入瞭解脆弱性的分析方法及應變編組

模式的原則，獲悉自身面臨各種災害時特性為何。經由機構和人員特性的分析，

研擬適合的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最後，藉由教育、訓練、演練等方式讓機構所

有的員工都能熟悉計畫內容、提升防災意識與技能，進而增加應變計畫的可行

性與人員實際應變的能力。 

防災觀念的建立與應變措施計畫的落時，需要一步一腳印的逐漸建置，非

一蹴可及。對於防災工作必須保持一定的耐心與恆心，方能趨吉避凶。「格式化」

與「標準化」的應變計畫無法滿足各自機構自身的獨特需求，面對災害時更無

法有效保障住民的安全。要有符合自身需求的各式災害境況應變計畫，就需平

心靜氣的反覆“討論”，才能深入瞭解機構自身的需求。一切的防災工作均需

以“人”為出發點，如此方能做好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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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災害對策自我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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